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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或个人代替学校招生，坚决防范、查处中介骗签现象。二要

严格录取标准。招生录取前要认真审核学生学术水平、学历背景、

身份资格、语言能力、经济能力和健康状况，并对学生进行必要

的考试或考核。新生注册前要审查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

性。对材料缺漏、不实或经发现其他不符合入学条件的，取消其

录取资格。三要加强转学管理。接收转学外国留学生需在征求原

录取学校同意后按相关规定办理。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并

办理签证入境但未到原录取学校报到的学生。

二、稳妥推进趋同化管理，提高培养质量。一要深入推进教

育教学的趋同化管理。将外国留学生教学计划纳入学校总体教

学计划，加强师资选派和培训工作，健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

制。二要逐步推进中外学生的趋同化管理。逐步完善中外学生

趋同化管理机制。重视辅导员配备，中外学生辅导员享有同等

待遇。健全外国留学生食宿等必要生活服务设施及管理制度。

做好在校生考勤管理，对缺勤严重、长期不在校学生要按学校

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三要统筹兼顾加强意识形态工作。尊重外

国留学生民族习俗宗教信仰，但不提供宗教活动场所。不得在

校内进行传教、宗教聚会等任何宗教活动。

三、积极优化奖学金管理，践行选优奖优。一要坚持正确导

向。充分发挥奖学金在培养、激励品学兼优外国留学生方面的

积极作用，杜绝为片面追求招生规模以免学费、免住宿费为宣

传手段滥设奖学金现象。二要规范评选流程。各类奖学金均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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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订配套管理办法，明确奖励范围和标准，明确评选要求和流

程，明确奖励频次和额度。三要优化管理机制。逐步调整以入

学前评价为主的前置奖励模式，建立以考核学生入学后学习表

现和学业成绩为主、在学期或学年末实施的后置奖励机制。

四、依法加强涉外管理，防范安全隐患。一要加强法制宣传

教育。要加强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、国情校

情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宣教育，帮助其尽快熟悉

适应学习、生活环境。二要加强居留和签证管理。对新生报到

和在校生注册情况及签证和居留状态要进行系统核查。对未在

规定时间到校报到、签证或居留证件异常情况，需逐一核实并

及时通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和我厅国际处，配合做好后续处

置工作。三要加强学生住宿管理。梳理校内学生宿舍情况，核

实住宿人员，消除安全隐患。对校外住宿学生，要逐一核查住

宿登记信息和实际住址是否一致，督促学生及时在公安机关办

理住宿登记或变更住宿地址。

各校要进一步提高对招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的认识，防

止因盲目扩大规模而降低门槛、弱化管理。省教育厅将于今年 9

月启动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专项督查，并将以提高质量为主线、

以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实际能力和条件为基础，对省、

市属高校外国留学生招生工作试行计划管理。有关事项另行通

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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